
武汉律师“在线”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据 《湖北日报》 报道， 随

着社会治理法治化快速发展，

居民的法律服务需求不断增

长， 对法律服务产品质量提出

了更高的需求。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武

汉市上线 “社区矛盾纠纷调处

化解系统” （“法指针”）。 将

“法指针” 小程序嵌入 “武汉

微邻里” 端口。 武汉居民通过

“微邻里” 进入 “法指针”， 线

上提出法律咨询， 后台 15 分

钟内推送专业律师解答。

2013 年武汉开始社区律

师值班制度 ， 京德和衡 （武

汉） 律师事务所律师谭玉华每

周四到万人社区报到， 接待居

民法律咨询、 代写文书、 参与居

委会调解工作…… “法指针” 上

线后， 谭玉华第一批入驻。

5 月 30 日上午 6 时 ， 律师

宋飞帅如往常一样打开手机 “法

指针” 小程序。 市民提问： “高

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办？”

他立即回复 ： “首先得报

警， 由交警定责， 根据定责来看

是民事行为还是交通肇事罪 。”

不到 1 分钟后， 小程序显示， 回

答已经被对方采用。

宋飞帅是湖北尊而光律师事

务所党支部书记、 高级合伙人。

2014 年 ， 他就来到江汉区满春

街肖家社区值班服务， 每周四，

他都会在上午 8 时 30 分准时

“上岗”。 如今， 除了每周四的约

定， 他还有了每时每刻的牵挂。

打开微信， 搜索进入 “法指

针” 小程序。 在该程序页面， 有

法律咨询、 我要调解、 普法视频

以及案例文章等板块。

点开法律咨询， 页面跳转到

所在社区， 社区律师正在线上值

班。

记者尝试提问： “不缴纳物

业费会有什么后果？” 5 分钟后，

社区律师一对一解答， 并提出建

议。

武汉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如果社区律师因故没有回答

该问题， “法指针” 系统会把问

题推送给律师服务团。

律师服务团由全市名优律师

和领军人才律师组成， 他们会在

15 分 钟 以 内 给 出 解 答 方 案 。

“法指针” 系统上线后， 实现社

区居民、 社区律师和社区工作者

三方联动， 社区律师提供专业调

解和法律咨询服务， 打通公益法

律服务 “最后一公里”， 提供了

“24 小时不打烊” 的法律便民服

务。

截至 5 月底 ， 武汉全市村

（居） 律师入驻 “法指针” 平台

律师已达 3114 名 。 6 月份以来

咨询量已超过 200 条/日， 呈现

大幅增长的趋势。 平均响应时间

6.6 分钟， 响应率 100%。

（汤炜玮 樊静 李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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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法治日报》 报道， 在

律师行业有这样一些人， 他们

从工程师、 医生、 专利代理人

等不同职业 “跨界” 到律师队

伍中， 对化解专业性强的矛盾

纠纷， 发挥着 “特殊” 作用。

那么 ， 他们当初为何要 “跨

界”？ 如何利用 “跨界” 前的

专业知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

益？ “跨界” 律师的优势有哪

些？ 近日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

了深入采访。

需求催生“跨界”热

“跨界” 律师的出现已不

是什么新鲜事儿， 但 “跨界”

律师转行时的心路历程却鲜为

人知 ， 记者近日联系到几位

“跨界” 律师， 他们向记者讲

述了自己转行的故事。

“我曾目睹患者家属因怀

疑医生没尽到义务， 情绪失控

冲进手术室砸坏医疗器械， 那

个场景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

悸。” 曾经是某医院外科医生

的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周

辉告诉记者， “前些年出现医

疗纠纷后， 医闹乃至极端暴力

事件也比较常见， 紧张的医患

关系令自己每天工作压力很

大。”

周辉认为， 医患之间的纠

纷， 有一些是医患之间的相互

误解， 也有一些是因为患者或

家属缺乏医疗知识， 对医疗行

为的风险不能理性对待所造成

的。 如果律师懂医的话， 对化

解医患矛盾纠纷是非常有利

的。 就这样， 周辉选择离开医

院攻读法学硕士， 毕业后取得

律师资格证， “跨界” 成为处

理医事法律业务的专业律师。

与周辉有着同样选择的还

有曾任某医院麻醉师的上海瀛

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江

军。 江军告诉记者， 他的团队

一共 8 人都是从医、 药、 械领

域 “跨界” 到律师行业， 为国

内的医患纠纷作出很多前置解

决贡献。

曾是专利代理人的广东三

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程跃

华， 因为职业原因， 十分关注

知识产权案件。 他发现， 在一

些知识产权案件中， 有些代理

案件的律师对有关知识产权的问

题了解不深 ， 在案件庭审过程

中 ， 代理意见往往说不到点儿

上， 不能很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随着专利纠纷和诉讼越

来越多， 这一问题日益凸显， 于

是他萌生了 “跨界” 当律师的想

法 。 经过努力 ， 程跃华法考过

关 ， “跨界 ” 成为知识产权律

师。

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哈晓玲在做律师前曾是一名造价

工程师， 她当时的工作是接受当

事人委托， 对法院委托的鉴定机

构作出的鉴定报告初稿进行复

核 ， 然后把工作成果转述给律

师 ， 律师再转述给法官 。 工作

中， 哈晓玲发现， 在这种传达过

程中， 有些信息会在有意无意中

被 “过滤”， 效果大打折扣。 这

让哈晓玲想到， 如果以律师的身

份介入案件， 用自己掌握的造价

专业经验直接跟法官去交流， 跟

当事人去交流， 效果可能更好。

于是， 哈晓玲选择了 “跨界”。

开展法律服务更专业

采访中， 几名 “跨界” 律师

都认为， 从事过其他职业转行做

律师， 在代理或调解专业性强的

案件或纠纷时， 具有很大优势。

江军给记者讲述了他自己代

理的一起案件： 某药企的新研发

药物在临床试验阶段发生一起不

良事件， 一位 60 多岁肿瘤晚期

患者用药后不见起色 ， 最终去

世。 患者家属认为是医疗药物临

床试验引起的， 要求赔偿 300 多

万元 。 前期家属跟药企沟通不

畅， 药企没有从法律角度给患者

家属做过详细的阐述。 他们接手

这起诉讼后， 主要从临床试验的

法律性质、 双方约定的知情同意

书的法律性质等方面作出解释，

同时， 他还从医学角度向患者家

属做解释工作。 多次专业的解释

取得了患者家属的理解， 最后，

经他们调解， 患者家属终于接受

了药企赔偿 7 万元这样一个调解

结果。

如果说江军代理的这起案件

是通过专业的解释避免了纠纷的

升级， 那么， 哈晓玲代理的案件

常常是以 “跨界” 律师特有的眼

光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工程案件纠纷中， 对当

事人的案件材料， 我会从律师和

造价师两个角度来考量， 作为律

师通过法律依据在有请求权基础

的情况下， 应用过去造价咨询经

验来为当事人主张更有利的权

益， 也可以指出工程鉴定报告中

的技术瑕疵。” 哈晓玲说。

应对复杂案件显优势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想成

为 “跨界” 律师的人不在少数。

那么， “跨界” 律师的优势究竟

在哪里？ “跨界” 律师队伍该如

何发展壮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静坤

说，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法

律事务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 对

律师的知识结构提出更高要求。

“跨界” 律师既有法律执业资格，

又拥有特定专业领域的知识储

备， 更熟悉特定专业领域的情况

和问题， 在法律服务行业具有独

特的专业优势， 能够更好应对刑

民交叉、 行刑交叉以及新领域的

法律问题。

“‘跨界’ 律师结合他之前

的专业背景， 应对专业性强的、

复杂的案件和纠纷会更加自如，

因为他们有学科交叉复合型的特

点， 他们以前在某个专业领域深

耕 ， 会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许身健说， 另

外， 由于 “跨界” 律师有其他领

域的工作经历， 也积攒了人脉资

源， 沟通交流更加顺畅， 能够更

好地拓展业务， 在相关领域更加

游刃有余地执业。

既然 “跨界” 律师在法律服

务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那么该如

何发展壮大 “跨界” 律师队伍？

刘静坤认为， 从法学专业院

校的人才培养方式看， 许多非法

学专业的本科学生选择攻读法学

专业硕士学位， 随后从事律师业

务， 这是壮大 “跨界” 律师队伍

一个很好的途径。 随着律师专业

化程度不断提高 ， 所谓的 “跨

界” 律师将逐步成为专业律师的

常态， 因为对于复杂专业知识的

法律案件， 律师如果只了解法律

知识， 通常很难胜任法律服务工

作的需要。

“现在高校部分法科研究生

招生时也招收一批具有理工科背

景的学生， 一些理工科学生跨专

业考取法律硕士研究生， 将自己

的原专业和法学专业有机结合，

寻求复合型发展， 选择了复合型

的律师执业道路， 这部分人与非

法学专业人员改行做律师可谓异

曲同工。 这对壮大 ‘跨界’ 律师

队伍十分有益， 应该提倡。” 中

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李轩说。

李轩同时提醒说， 非法学背

景的专业技术人员转行做律师，

在执业初期， 往往会表现出法律

知识的欠缺或法律经验的不足。

这需要通过后天努力及时补足完

善。 （赵婕）

每年的 7、 8 月份， 各

地都将迎来一年中最热的天

气， 不少劳动者也能获得一

笔叫做 “高温津贴” 的额外

收入。

所谓 “高温津贴”， 是

基于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 依法享受岗位津

贴。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高温

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

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的， 应

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并纳入工资总

额。”

也就是说， 高温津贴是属于特定岗位劳

动者的， 而不是只要到了高温天气就能享有

的津贴。 至于有些单位在高温天气会发放防

暑降温费、 高温费或者饮料和防暑降温用

品， 则属于额外的福利， 并不属于高温津贴

的范畴， 不可混为一谈。 陈宏光

高温天气

与高温津贴

主笔 话闲

贵州

六举措为农民工法援撑腰

日前， 贵州省司法厅印发通知， 从六

个方面全面加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

一是扩大农民工法律援助覆盖面。 把

农民工及其子女、 农村留守儿童列入法律

援助重点服务对象。

二是畅通农民工法律援助申请渠道。

持续巩固强化各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法

律援助机构农民工法律援助 “绿色通道”

作用。

三是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异地协作机

制。 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实行 “全省通

办”。

四是提高农民工法律援助质量。

五是健全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机

制。

六是加强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补贴发

放。

地址：恒丰路 399号达邦协作广场 33楼

电话：021-63546661

提供专业房产及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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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当律师同样精彩
拥有特定专业知识储备 具有处理复杂案件能力


